
闽卫政法函〔2023〕2317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征集
“蒲公英”普法创新案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委直属各单位，

福建医科大学、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：

根据《中共福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

福建省司法厅关于开展“蒲公英”普法创新案例评选活动的通知》

（闽法普组〔2023〕7 号，详见附件）要求，现向全省卫健医疗

系统征集“蒲公英”普法创新案例，请认真挖掘、总结开展“蒲

公英”普法志愿活动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，并于 11 月 14 日前

将案例材料报省卫健委政法处。纸质材料邮寄至：福州市鼓楼区

鼓屏路 61 号省卫健委政法处（电子文档刻录成光盘一并邮寄）。

联系人：郑凌岳

电 话：0591-87761129

附件：中共福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

组福建省司法厅关于开展“蒲公英”普法创新案例评

选活动的通知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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